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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最高法出台首部反垄断司法解释

公民可直接起诉垄断企业

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
全国地方法院共受理垄断民
事一审案件61件，审结53件。

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主要
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从案件所
涉领域看，涉嫌垄断行为分布
领域比较广泛，传统领域的垄
断案件与现代新技术领域的
垄断案件交织并存。

二是从案件类型上看，呈
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三是从诉请赔偿的数额上
看，诉请象征性赔偿或者小额
赔偿的案件减少，诉请较大数
额赔偿的案件增多，目前最大
索赔数额多达2亿余元人民币。

四是从案件发生的地域
上看，案件涉及地域逐步扩
大。现在受理过该类案件的法
院已经扩大到浙江、山东、广
东、广西、湖南、辽宁等地法
院。 据新华社

本报讯 4月16日，全国市地
以上新任统战部部长培训班在京
开班。参加此次集中培训的学员
为2011年以来新任省(区、市)、副
省级城市以及市(地、州)党委统
战部部长。

作为十八大前夕新晋的统战
部系统官员大规模培训，尤为引
人关注。

此前，中共中央刚刚印发《关
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

伍 建 设 的 意 见 》( 以 下 简 称《 意
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加大党外
代表人士的选拔任用力度”，“切
实搞好党与党外代表人士的合作
共事”。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
次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关于加强
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专门文
件。”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统战部部
长、当代政党研究中心主任周淑
真如此评价。

“党外人士选拔行业限制也是
值得注重的问题，比如新闻单位、
军队、保密部门的人员加入民主党
派是受限制的。”周淑真说。

在扩大范围选拔党外人士的
同时，《意见》还要求“加大推荐使
用力度，有针对性地在人大、政府
及政府工作部门、政协、法院和检
察院、高等学校、国有企业、科研院
所、人民团体等做好推荐使用工
作，适当增加安排职数、扩大安排

部门、推动正职安排”。
“长久以来，党外人士基本任

副职，甚至担任副职的党外人士在
升迁上基本按照‘副职晋升’规律
进行，也就是说从下一级副职直接
升任上一级副职。”周淑真认为，从

《意见》来看中央已有意识扩大党
外人士任正职的范围以及着力解
决目前非中共人士基本都是“副
职”和主要在“文教卫部门”安排的
现象。据《中国新闻周刊》

最高人民法院8日对外公布了
《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
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反垄断
审判领域出台的第一部司法解释。

这部总共16条的司法解释将
于2012年6月1日起实施，其中规定
了起诉、案件受理、管辖、举证责任
分配、诉讼证据、民事责任及诉讼
时效等问题，建立了我国反垄断民
事诉讼的基本框架。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孔祥俊、最高
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回答
了记者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
件的提问。

■起诉垄断可不经行政认定

问：反垄断法中规定了行政机
关对垄断企业的调查和处罚等多

项内容，起诉垄断企业是否要以行
政机关的执法认定为前置条件？

答：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原告
既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也可以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
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
法律效力后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
件，人民法院均应当受理。也就是
说，反垄断民事诉讼不需要以行政
执法程序前置为条件。

■章程违法也可被起诉

问：行业协会章程违反反垄断
法，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
否可以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

答：司法解释规定了垄断民事
纠纷案件的两种基本类型，一是因
垄断行为受到损失而引起的诉讼，

通常属于侵权之诉；二是因合同内
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
法而发生争议引起的诉讼。

垄断可以通过如协议、协同
一致的行为、行业协会的章程等
很多形式表现出来。如果行业协
会的章程违反了反垄断法，规定
了垄断条款，那么行业协会也是
实施垄断行为的主体。自然人、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
反垄断民事诉讼。这也是国际上
的通行做法。在我国的司法实践
中也是这样做的。

■适当降低原告举证难度

问：司法解释如何规定举证责
任？

答：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
证”。垄断行为需要原告举证证明。

从审结的案件来看，原告胜诉的案
件较少。这既与原告对反垄断法和
反垄断民事诉讼的相关知识掌握
不多有关，又与垄断纠纷案中原告
取证和证明垄断行为较为困难有
关。原告取证难、证明垄断行为难
是反垄断民事司法的难题。

为此，司法解释对于举证责任
分配、免证事实、专家证据等问题
作了解释和细化。在举证责任分配
方面，司法解释区分不同的垄断行
为类型，明确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分配。例如对于明显具有严重排
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特定横向垄断
协议，由被告对被诉垄断协议不具
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
责任；对于公用企业以及具有独占
经营资格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的案件，适当减轻原告的举证
责任。 据新华社

垄断民事案件

最大索赔2亿

1949年以来中共中央首发加强党外人士队伍建设文件

中共将加大党外人士选拔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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